
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博士生预答辩细则（2021 版） 

 

1. 为进一步提升博士生培养以及博士论文的质量，特制订本细则。 

2. 学院成立了以院学术委员会成员为主的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以下简

称“预答委”），成员共计 16名博士生导师。预答委专家按照研究方向分为 4人

一组，共计 4组，每组设组长一名。 

3. 学院每年组织四次博士生预答辩，时间分别为 3月，6月，9月和 12月的中

上旬，具体时间会提前至少两周确定并发出通知。预答辩评委包含预答委的一组

专家 4 名，以及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的导师，同时邀请不少于 2 名校外同行专

家，评委总人数不少于 6名。 

4. 需要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在收到预答辩通知后向研究生秘书提交预答辩申请

表（附表一），博士论文纸质版或电子版，并提供已发表/已投稿或准备投稿的英

文论文稿。 

5. 预答辩中，每位博士生的报告时间为 20-30分钟，预答辩评委提问环节 10-15

分钟。评委应对博士生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创新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学

生是否通过考核进行表决，不少于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同意为通过。对不通过的博

士生，预答委需明确不通过的理由并提出改进意见。 

6. 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生，需按照专家点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填写预答辩

审核表（附表二），先由导师审核，再提交至预答委专家组长审核，审核完成后

方可进入学校论文送审及正式答辩程序。 

7. 未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生，须根据预答委意见，继续补充和完善课题研究工作，

并根据实际课题进展情况，申请参加第二次预答辩。如第二次预答辩通过，则可



进入后续流程；如第二次或后续预答辩仍不通过，再次申请预答辩需间隔至少半

年。 

8. 如预答辩不通过，且对评审结果有质疑，可向学院提出申诉并明确申述理由。

申诉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处理并提交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如申诉通过，可进入后

续流程；如申诉不通过，博士生须延期一年参加下次预答辩。 

9. 预答委成员以及分组情况见附表三。在学院博士生导师人数增加的情况下，

预答委成员可相应增加；预答委的换届时间与院学术委员会换届时间保持一致。 

10. 本细则自 2021年 9月 1 日起实施。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1年 7月 14 日 

 

 

 

  



附 表 一  

博 士 生 预 答 辩 申 请 表  

 

姓名：                   学号： 

专业： 导师： 

科研成果信息： 

 

 

学位论文题目： 

 

 

论文开题题目： 

 

 

 

预答辩申请人： 

时间： 

 

 

 

 



附 表 二  

博 士 生 预 答 辩 审 核 表  

论文修改情况说明: 

审核意见: 

                        
已针对预答辩的问题进行修改，同意正式申请答辩。                      

 

导师签名 :  

预答辩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 表 三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预 答 辩 委 员 会  

 

成员：  

 

谢 维 、林 承 棋 、樊 红 、张子超 、韩 俊 海 、罗 卓 娟 、方明、张 莎

莎 、 柴 人 杰 、 王 苏 、 陆 巍 、 李 健 、 潘 玉 峰 、 刘 向 东 、 赵 春 杰 、

李 默 怡  

 

 

分组 情况：  

 

第一组（ 3 月） 第二组（ 6 月） 第三组（ 9 月） 第 四 组 （ 1 2

月）  

谢 维 （组长）  韩 俊 海 （ 组

长）  

柴 人 杰 （ 组

长）  

潘 玉 峰 （ 组

长）  

林 承 棋  罗 卓 娟  王 苏  刘向东  

樊 红  方明  陆 巍  赵 春 杰  

张子超  张 莎 莎  李 健  李 默 怡  

 


